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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最高检控告申诉检察厅在 2024 年督导了 32 起信访案件。这些案件办理之
难，既体现了维权路途的艰辛，反映了深陷困境的基层群众对公平正义的渴望，也彰显了检
察担当，渗透着检察官们为寻找最优解的不懈努力。编辑部选取其中的 5 个案例，请办案
检察官讲述小案里的烟火气。

小案里的烟火气小案里的烟火气

▲北京市丰台区检察院检察官霍婉丽（右）与同事讨论案情。

■代表点评：
陈威巍（全国人大代表，解放军总医院

第五医学中心感染病医学部研究所副所
长、专业技术大校主任技师）

在这起失能老人权益受侵害案件中，
北京市丰台区检察院始终秉持以人民为中
心的坚定立场，充分彰显了司法为民的情
怀与担当。不仅以雷霆之势依法追究施暴
者的刑事责任，更以细致入微的关怀，通过
民事支持起诉机制，为赵某及其家人破解
了举证难、诉讼能力不足的困境。

办案过程中，检察官深入调查、多方取
证，不仅厘清了案件事实，更以专业与智慧
推动调解，为赵某争取到了实实在在的赔
偿，让冰冷的法律条文化作温暖的现实保障。尤为可贵的是，检察机关并未止
步于个案办理，而是联合其他相关单位，为赵某落实了司法救助以及残疾人
证、低保等社会多元化帮扶措施，为其晚年生活筑起了一道坚实的保障网。这
种既有力度又有温度的工作方式，不仅惩治了违法犯罪行为，更传递了法治的
温情与社会的善意，真正实现了案结事了人和。 （本报记者简洁整理）

62 岁的赵某因交通事故导致颅
脑损伤，生活不能自理，家人将她送
到北京某康复医院住院治疗，并聘请
护工宋某全天陪护。未承想，护工的
虐待成了赵某的噩梦。

阅卷时我一直揪着心，里面记录着
护工宋某对失能老人赵某肆无忌惮的
虐待——击打老人头部、面部，扇嘴巴，
以及恐吓。因赵某无法表达，直至一个
多月后，家人才发现老人面部和肘部出
现外伤，遂报案，宋某被公安机关抓获。

2024 年 1 月，我院依法向法院提
起公诉，法院审理后以虐待被看护人
罪判处宋某有期徒刑二年三个月，并
禁止其自刑罚执行完毕之日或假释
之日起三年内从事看护工作。

宋某受到了法律制裁，但是赵某

及家人未获得任何赔偿，后续不菲的
治 疗 费 用 更 是 让 这 个 家 庭 雪 上 加
霜。赵某及家人希望通过提起民事
诉讼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并于 2024年
9月向检察机关提出支持起诉申请。

因赵某在获取证据等方面存在
障碍，其所提申请符合检察机关开展
支持起诉工作的条件。收到线索后，
我迅速开展审查工作。

康复医院和护工所属公司作为管
理方，在护工聘用管理方面存在疏漏，
致使赵某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亦应承
担相应法律责任。为此，我带领办案
组成员详细查阅刑事卷宗，获取了监
控视频、诊疗记录等关键证据，同时
与赵某的法定监护人反复沟通了解赵
某身体及受伤情况，多次咨询鉴定机

构，并前往康复医院搜集证人证言。
最终，赵某家人在检察机关的帮助下
收集了充分证据、厘清了各方责任，并
初步确定了待鉴定事项。2024 年 10
月 14日，我院向法院制发支持起诉意
见书。得知法院组织调解后，我主动
帮助赵某分析案情，共同商定调解方
案。10月 18日，案涉几方顺利达成调
解协议，赵某家人收到赔付款。

此外，我院还联合赵某居住地检
察院共同开展司法救助，先后帮助赵
某落实了残疾人证、低保等事项，尽最
大努力为其争取更长久的生活保障。

“检察温度”不是嘴说出来的，而是
办案办出来的。我时刻提醒自己，办案
过程中要把自己放到群众的急难愁盼
中去想问题，多一分耐心、多一些关心。

失能老人举证难题解决了
□讲述人：北京市丰台区检察院民事和行政检察部检察官 霍婉丽

■代表点评：
白玉晶（全国人大代表、吉林省辽源市

水务集团公司供排水维护服务公司排水维
护队队长）

这 起 铁 路 沿 线 沙 土 治 理 公 益 诉 讼 案
件，生动诠释了新时代检察机关推动社会
治理现代化的创新实践。面对铁路安全、
生态保护与民生诉求交织的复杂局面，检
察机关以法治思维破题，通过“检察+行
政+企业”的协同治理模式，搭建起多元
主体对话平台，运用无人机取证、委托测
绘等技术手段精准锁定问题症结，以公开
听证方式引入人民监督员专业智慧，确定
最优方案，既消除了铁路积沙隐患，又守
护生态环境，同时兼顾企业实际困难，展现了守护公共利益的系统思维。

日前，一起刑事申诉案件的当
事人林某来电告知近况，说检察机
关解决了困扰他大半年的难题，现
在工作稳定了，刚刚还接下一个安
装工程。

认识林某是在 2023 年。那年，
他改装射钉枪，经鉴定，属于以火
药为发射动力的枪支，后被公安机
关依法查获。2023 年 8 月，三台县
检察院依法以涉嫌非法制造枪支罪
对林某提起公诉。同年 9 月，法院
以非法制造枪支罪判处林某有期徒
刑 三 年 ， 缓 刑 四 年 。 缓 刑 考 验 期
间，林某在三台县进行社区矫正。

2024 年初，我院收到林某的申
诉信，并依法受理。我调取案卷材
料并走访了林某，认为原判决认定
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经释
法说理，林某接受并认可检察机关
的办理结果。在与林某沟通中，他
多次咨询能否申请将社区矫正执行
地 变 更 为 成 都 市 武 侯 区 。 我 了 解
到，林某与妻子常年在成都从事地
暖安装，案发后因返回三台县执行
社区矫正而失去工作，县城地暖安

装市场需求量小，导致其始终未找
到能够维持家庭基本生活的工作。
为解决就业问题，林某两次向相关
部 门 提 出 变 更 社 区 矫 正 执 行 地 申
请，均未成功。

只有既解法结又解心结，才能
真正化解矛盾。我走访了县社区矫
正管理局和执行地司法所，认为林
某申请变更社区矫正执行地存在合
理性，但因判决生效后行程轨迹受
限制，缺乏执行地变更条件，故而
导致其变更申请屡次被驳回。

我院将该案层报至绵阳市检察
院和四川省检察院，并与成都市武
侯 区 检 察 院 协 同 开 展 调 查 核 实 工
作。我与武侯区检察院检察官一同
对林某案发前在该区居住、工作情
况进行走访查证。“老林两口子在这
干了很多年……”林某的老板拿出
营业执照、劳动合同、工资流水等
给我们查看；林某的房东亦提供了
房屋租赁合同、入住证明、房租收
取记录等材料。经查明，案发前，
林某在武侯区确有固定租住房和稳
定工作收入，在该地接受矫正，有

利于林某更好融入社会。
依 据 新 的 事 实 ， 林 某 再 次 向

相 关 部 门 提 出 变 更 执 行 地 申 请 。
不 久 ， 当 地 社 区 矫 正 机 构 发 来 同
意 变 更 的 回 复 函 ， 林 某 如 愿 前 往
成 都 工 作 。 与 此 同 时 ， 我 院 在 上
级 检 察 院 的 指 导 下 开 展 类 案 清

理 ， 与 县 法 院 、 公 安 局 、 司 法 局
联 合 出 台 社 区 矫 正 执 行 地 工 作 指
引 ， 进 一 步 细 化 职 责 ， 并 推 动 提
出 异 议 的 15 名 社 区 矫 正 对 象 的 社
区矫正执行地得以科学确定。

（本报记者曹颖频 李敏 通讯
员魏玲整理）

消除变更社区矫正执行地的阻碍
□讲述人：四川省三台县检察院综合业务部主任 刘小燕

2024 年初秋，一封字迹潦草的信
访件摆在了我的案头。铁路职工老
刘写道：“每次列车经过，既怕积沙埋
轨，又担心扬尘害了乡亲……”作为
公益诉讼检察官，我深知这薄薄信纸
承载着安全与环保的双重深意，当即
带领办案团队携无人机直奔沈吉铁
路线。

根据信中反映的内容，我们前
往吉林省梅河口市某处铁路沿线进
行 现 场 踏 查 ， 当 时 的 场 景 至 今 难
忘：距铁轨仅 10 米的沙堆占地 4000
余平方米，总堆放量达 2 万余立方
米，其中 3000 余立方米已侵入铁路
安全保护区——这不仅可能引发线
路积沙，损坏列车部件，更直接危
及铁路运输安全。最高处达 12 米的
沙体若遇强降雨，随时可能滑坡，
威胁村民出行安全。露天堆放的沙

料 更 暗 藏 扬 尘 污 染 隐 患 。 铁 路 安
全、生态保护、民生诉求三重隐患
交织，必须打破部门壁垒。

因该案事关铁路行车安全，牵
涉部门较多，吉林省检察院高度重
视案件办理情况并进行现场指导，
在上级院部署下，我们通过委托测
绘 定 位 、 确 认 地 块 性 质 等 系 列 动
作，使案件脉络逐渐清晰。2024 年
11 月，我院向属地政府、生态环境
部门公开送达行政公益诉讼检察建
议。然而难题接踵而至：企业资金
困难，沙料滞销，清运成本高昂，
难以全部清运。

为 寻 求 最 优 解 ， 我 院 党 组 书
记、检察长朴吉寿主持召开公开听
证会，邀请属地政府、生态环境部
门、铁路部门及 3 名人民监督员参
加。现场，大家对本案难点、痛点

展开深入讨论，“防尘网必须满足抗
风掀要求”“施工需避开列车运行时
段”，来自专业领域的人民监督员提
供了建议。最终，各方达成一致意
见，确定了“削峰固沙”的综合治
理 方 案 ， 既 包 含 利 用 铁 路 “ 天 窗
期”（无列车通行时段） 清运保护区
沙土，又涵盖削坡整形、重点区域
覆盖防尘网配合网格化加固等创新
举措。

2024 年 12 月，寒风凛冽，十几
名作业人员、5 台机械设备同步作
业，保护区内沙土被彻底清除，12
米高的陡坡被削整为安全缓坡，铺
展特制防尘网，每个网格节点都用
沙袋、石块压实加固。为巩固办案
效果，属地政府承诺将加强巡查防
护，相关部门表态将持续督促企业
逐步减少沙堆存量。

当铁路大动脉安全与乡村生态
保护产生碰撞，我们以法治思维平
衡多元诉求。防尘网上每道加固压

边，都是司法温度与民生关切的交
织，这正是新时代检察官的使命。

（本报通讯员丁明整理）

当巨大的沙堆威胁铁路运行安全
□讲述人：通化铁路运输检察院检察官 李明

我第一次见到被害人莫某是在医院
里，她在护士的陪伴下坐在我的正对面，
神情略显紧张。莫某是一起强奸案的被
害人。案发后，其丈夫吴某到公安机关
报案，但迟迟未收到立案通知，他便到
天峨县检察院 12309 检察服务中心申请法
律监督。

作为案件承办人，我接待了申请人吴
某。核实情况后，我院依法督促公安机关及
时立案并引导侦查取证。经提起公诉，被告
人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

犯罪分子虽然得到了应有的惩罚，但
我知道我们能做的不止于此。我在接访
过程中得知，被害人属于智力残疾、无独
立生活能力，其丈夫常年在家照顾她，无
法外出务工，家庭收入主要靠低保，因案
导致生活更加困难，我及时把线索移交我
院控告申诉检察部门，希望通过司法救助
帮助到他们一家人。

因救助金有限，无法帮助莫某夫妇
摆脱生活困境，为提升救助效果，我院
第一时间提请河池市检察院开展联合救

助。该案也得到广西壮族自治区检察院
的高度重视。2024 年 11 月 24 日，自治区
院主要领导专程来到天峨县检察院 12309
检察服务中心接访，并前往莫某家中走
访慰问。12 月，自治区、市、县三级检
察机关实施联合救助，及时将司法救助
金发放到被害人莫某手中。同时，我院
还 协 同 妇 联 、 残 联 、 民 政 、 卫 健 等 部
门，帮助莫某办理残疾人证并落实残疾
人补助金，安排人员定期对莫某开展心
理疏导和健康医疗服务。

案件办结，但检察履职没有止步。针
对办案中发现残障妇女权益保障不到位
等问题，我院主动对接妇联、民政等职能
部门，在全县开展为期一年的残障妇女权
益保护行动，通过关爱服务、法律宣讲、跟
踪回访等多种形式，加强对农村地区残
障、困难妇女权益的综合保护。

点点微光，可成星海。希望这道光，
能为更多身处困境的“她”照亮方向，
这份司法温情，能让她们重拾生活的信
心和希望。

三级院合力保障残障妇女权益
□讲述人：广西壮族自治区天峨县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 韦鉴芩

■代表点评：
蓝姣智（全国人大代表，广西壮族自治区都安瑶

族自治县菁盛乡内曹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天峨县检察院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责，高质效办

好每一个案件，有效维护残障妇女权益，用心用情做
实检察为民，有力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在办理该案过
程中，三级检察机关落实院领导包案责任制，强化内
部一体履职、综合履职，切实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
通过纵向联动、横向协作，实现案件救助效果最大化、
被救助人合法权益保障最大化。坚持治罪与治理并
重，以个案为切入点，协同妇联、残联等职能部门开展
残障妇女权益保护行动，达到“办理一案、治理一片”
的效果。

（本报记者邓铁军 通讯员覃雪整理）

■代表点评：
唐安斌（全国人大代表，四川东材科

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研究员）

检察机关在办理该案过程中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认真甄别信访事项，充分调查核
实，做足做细全面审查，找准问题症结，发
现矛盾根源，依法履职推动社区矫正执行
地科学化、合理化确定。

同时，检察机关重视办案效果，不就
案办案，善于反向审视，切实推动个案办
理向类案监督延伸，推动解决难点堵点问
题，彻底打通执行地变更阻碍，在“家门
口”检察院的首办环节把问题解决到位，
推动矛盾纠纷实质性化解，做到案结事了
人和，让公平正义更快更好实现，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
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代表点评：
莫富元（全国人大代表、中国邮政集团有

限公司贵州省龙里县分公司揽投部揽投员）
作为一名基层邮递员代表，我走街串

巷时见过不少像郭某这样的劳动者——他
们用双手撑起生活，却可能因一场意外陷
入维权困境。在这个案件中，郭某历经 5年
的执行拉锯战，暴露出劳动者权益保障链
条的薄弱环节，越是处于底层的劳动者，越
输不起官司、拖不起执行。检察机关对执
行活动进行监督，深挖财产线索，启动司法
救助，既彰显了法律监督的刚性，又饱含着
司法为民的温度。

生效判决不应沦为“法律白条”。建议
检察机关将“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纳入检察
机关常态化监督范围，借助数字技术破解“查不到财产”的难题，打通司法救助
与民政帮扶之间的壁垒，让救急资金更快抵达那些身处困境的人。有关单位要
建立工伤赔偿与社保基金的先行垫付机制，防止因企业脱责而拖垮工人生活。

▼2024 年 6 月，广西壮族自治区天峨县检
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韦鉴芩（右二）在医院
看望被害人莫某并了解案情。

2016 年 5 月，家住贵州省长顺县
的郭某与某建材公司签订劳动合同，
从事挖掘机驾驶工作。2018 年 1 月，
郭某在操作挖掘机时被石头砸伤致
左下肢截肢。经综合评定，郭某为五
级伤残。

郭某先后两次将该公司起诉至
法院，法院审理后判决该公司支付
郭某各项费用共计 96 万余元。判决
生效后，因涉案公司未主动履行赔
付 义 务 ， 2019 年 10 月 、 2020 年 12
月 ， 郭 某 两 次 向 法 院 申 请 强 制 执
行，该公司支付 15 万元后，剩余款
项一直未支付。之后，法院以被执
行人无其他可供执行财产为由，对
两起申请强制执行案件作出终结本
次执行程序的裁定。

2024 年 7 月，郭某向长顺县检察
院申请对两起执行案件进行监督。
受理监督申请后我开始阅卷，未发现
对该公司相关财产查询或调查的资
料，但法院在裁定书中却以被执行人
无 可 供 执 行 财 产 终 结 本 次 执 行 程

序。而在另一起该公司作为被执行
人的案件中，法院查询到了该公司的
财产情况，并将案件执行到位。由
此，我判断法院在执行过程中未穷尽
财产调查措施就作出了终结本次执
行程序的裁定。同时，我还发现，法
院在未依法向当事人送达、作出终结
本次执行程序裁定前，存在未听取申
请执行人意见等违法情形。

针对上述问题，我院制发检察建
议，建议法院规范并及时恢复执行程
序，强化对被执行人的财产调查，依
法保障申请人合法权益。同年 9 月，
法院书面复函表示采纳检察建议，已
恢复对该案的执行程序，通过对被执
行人财产进行再调查，发现涉案公司
还有 26 万余元财产可供执行，已将
该笔款项执行给郭某。

经审查，我们认为郭某及其家庭
存在现实困难，符合司法救助条件。
2024 年 9 月，州县两级检察院联合对
郭某开展司法救助，并向郭某发放司
法救助金。

此 后 ， 我 继 续 深 挖 涉 案 公 司
财 产 线 索 ， 了 解 到 该 公 司 享 有 到
期 债 权 ， 经 与 债 务 方 和 该 公 司 协
商，双方同意从到期债权中支付郭

某 剩 余 的 55 万 元 ， 债 务 方 同 意 在
近日支付。

（本报记者丁艳红 通讯员肖家
云整理）

深挖涉案公司财产线索推动赔偿金落地
□讲述人：贵州省长顺县检察院检察官 杨秀丽


